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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2019 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

则（2018 年修订）》以及《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4 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2014 年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

一期）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持有人会议规则》）、《云南白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中的相关规定，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债券受托

管理人，于 2019 年 1 月 9 日召集了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

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通知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公告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信息披露相关网站，持有人会议如期顺利召开。

一、债券持有人会议基本信息

发行人：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全称：2014 年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起息日：2014 年 10 月 16 日 

债券期限：7 年期，附第 5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

召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时间：2019 年 1 月 9 日 

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云南白药街 3686 号总部 3019 会议室 

召开及表决方式：现场会议方式召开，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二、会议参会情况

本期债券持有人共计 86 人，出席本次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包括代理

人，下同）共 25 人，所持表决权占本期债券全部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 75.15%。

其中，以现场形式参会 25 人，占本期债券全部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 75.15%，以



非现场形式参会 0 人，占本期债券全部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 0%。 

根据《持有人会议规则》，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达到本

期债券未偿还面值的二分之一，本次决议有效。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对《关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并增加

一次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的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本议案的持有人所持债券共 6763070 张，占本期公司债券总张数的

75.15%；反对本议案的持有人所持债券 0 张，占本期公司债券总张数的 0%；弃

权的持有人所持债券 2236930 张，占本期公司债券总张数的 24.85%。 

根据《持有人会议规则》中“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须经代表本期公司债券二

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或代理人同意方能形成有效决议”的规定，《关于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并增加一次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的议案》获得本期公司债券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代理

人同意，本次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进行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及出席本次

会议的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

易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募集说明书》、《持有人会议规

则》的规定，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 2014 年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第一期）2019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